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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第 3點條文

三、零用金發放額度如下：

    （一）具低收入戶Ｏ、一、二類身份者及孤兒院生，採全額發放。

    （二）具低收入戶三、四類身份者，採減半發放。

    （三）不具低收入戶身份者，不予發放。

    （四）領取勞保年金、國民年金等各項年金之總額已達零用金發放額度者不予發放；未

          達零用金額度者則發放差額。

    特殊事故進住及保護安置經評估有需求者，由本局在前項額度標準內核定之。


